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５（２０２４）

可信数据流通制度论

———治理范式经济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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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持有权可以支撑数据流通秩序的构建，但数据流通是数据分享利用的合作关系，而

非产权交易关系，因而需要探寻与流通范式相一致的数据流通体制和机制。经过治理的数据可以

流通，但缺失传统市场体制的制度要素，加上数据本身存在风险和远程交易，因此数据流通必须具

有可信体制和机制。可信的数据流通包括流通关系可信、流通的数据可信、流通主体可信和过程可

信，而这些都需要相应流通设施予以实现和运营。数据流通设施是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技术、制度

和组织构成的体系，是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的塑造者，是数据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流通基

础设施应被定位为未来社会基础设施；应建立统一的可信数据流通制度框架和规则，指引各类数据

流通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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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支撑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使用的基础设施

成为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据是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开启人

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认知革命。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获取可用数据资源，训练

算法、机器学习，形成驾驭大数据能力，快速和精准产生观点或知识，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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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焦点。我国于２０２０年正式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以数据资源替代“数字化知识和信

息”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了要加快构建数据产权、流通、利益分配等数据基础

制度，构建以数据使用权交换为核心的数据流通体制。促进数据可信流通，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

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标志性、全局性、战略性举措。

自２０１４年起，我国开始探索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多家数据交易机构挂牌成立，但数据交易业

务的开展却未能符合预期。在“数据二十条”发布之后，又有多家数据交易所（中心或公司）开设运

营。这说明业界仍非常期待通过数据流通交易带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数据

需求。但是，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产业界，对于什么样的数据可流通交易，可流通交易的数据

应当如何流通等基本问题还未形成共识。从一些地方出台的法规或政策来看，“先确权登记，后流

通交易”成为促进数据流通交易的基本思路。〔２〕换言之，地方实践多将数据流通交易纳入产权交

易路径，过度依赖产权范式实现数据社会化配置和利用。但问题在于，数据上不可能设置清晰的

产权，并构建以产权交易为核心的数据社会化配置和利用的体制（即传统的市场范式或产权范

式）。〔３〕这是因为，数据只是对客观事实的数字化记录，人类需要借助数据来认知客观世界，数据

上不适合设置排他性支配权。〔４〕同时数据本身具备可无限分享利用属性，也不适于传统的产权

范式。在人类社会进入到利用底层数据（大数据）时代，我们既需要结束“凡是能爬取的皆可用”的

无序利用局面，也需要防止通过先发优势（类似于物权法的先占制度）而垄断使用数据的局面，以

保护各社会主体获取和使用数据的权利。

自２０１５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之后，我国一直致力于部署行业性、地方性、区域

性的国家数据中心建设。究其本质，是为构建未来的数据基础设施，以支撑数据的流通利用。与

此同时，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也十分积极投资建设市场化运营的数据交易所（中心）。但是，这些

数据基础设施在定位和运营机制方面均存在问题，导致数据流通实践并不符合预期，制约了我国

数据社会化重用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数据二十条”所提出的以数据持有权为基础，通过数据

使用权实现数据流通使用是适合数据资源特征的制度安排。在当下，关键是要找到实现数据社会

化配置和利用的落地实施体制机制。为与传统资源的社会化利用相区别，本文将数据的社会化配

置和利用称为“社会化重用”，实现社会化重用的方式就是数据流通（亦称为数据分享），〔５〕数据流

通就是数据要素市场———数据经济。若传统市场经济的高效和安全运行是建立在产权信赖基础

上的一套制度体系，那么我们只要寻求到能够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的可信数据流通制度就可以实

现相同的目的。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可信数据流通的制度框架，围绕为什么、是什么、如何构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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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提出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

如《北京市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江苏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省数

据知识产权登记办法（试行）》《深圳市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

参见高富平：《论数据持有者权构建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新范式》，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参见杨东、白银：《数据“利益束”：数据权益制度新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

如果说传统市场经济是依赖产权自由交易实现物质资源的社会化利用的，那么数据资源则是依赖数据

流通实现社会化利用。数据流通是数据资源社会重用特有的方式，它是数据持有者在继续持有数据的情形下允许

他人使用各种数据复本。“数据分享”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数据流通的含义。为了与传统产权交易实现的资源社会

化利用相区分，这里用“社会化重用”来表示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利用。



信数据流通基础制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探索缺失可交易产权的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的实现，

构建与治理范式相适应的数据经济秩序。

二、为什么建立可信流通制度：

数据流通可信的重要性

　　数据流通是脱离原数据持有者控制环境，满足不特定社会主体在新场景下或为新目的使

用。〔６〕对于数据接受者（使用者）而言，数据提供者提供的数据要可信赖，获取和使用可信赖的数

据，不仅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会因使用给使用者带来麻烦；对于数据提供者而言，数据使用

者要可信赖，即数据提供者可以信赖使用者遵守使用约定，以合乎道德和法律且安全和负责的方

式使用数据，不会给数据提供者带来困扰或风险。要实现高效率、低成本地关联、汇集一定规模的

可用数据，更加需要信用机制来填补数据社会化重用制度的空白；同时，数据本身又是来源于社会

具体场景的多源异构性资源，其社会化重用（即数据重用或流通利用）面临传统资源所未有的独特

难题。构建适合数据资源特征的社会信任机制，方能破解这些难题，实现数据的有序利用。

（一）缺失产权的数据流通

市场经济下，资源社会化配置和利用是建立在产权交易的基础上的，产权是资源持有者合法

持有交易资源和有权处分（交易）的法律凭证，由此建立起了基于合法产权的信任机制。在现行物

权法体系下，物权取得以消灭物上权利为原则，所有权人可以通过买卖等将所有权转让给他人，每

个物上只有一个权利和所有者。通过权利公示机制，可以建立一套物权公示和公信规则，指导购

买人判断出卖方有无合法产权。与此同时，善意取得制度使善意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发现

出卖人无权或权利存在瑕疵的情形下的买受人得到保护。

实际上，即使构建起明确的产权信任，仍然不足以保障交易安全，还需要约束当事人诚信交易

和遵守市场规则的监督机制。为此，人类社会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规则和执法体制，确保权威的

法律制度及其当事人之间的合约能够得到执行；同时通过自然人和组织信用评估、公示等制度，建

立信用约束机制，以约束行为人恪守规则和承诺。公平、透明和稳定的制度以及基于制度执行和

社会信用的双重约束，塑造了市场经济的信任。〔７〕显然，传统市场经济的制度约束和信用约束机

制仍然可以适用于数据资源的社会化配置和利用，解决数据流通中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确保有

效达成的数据流通交易得到执行和交易目标的实现。

但是，数据资源的取得、控制和使用并不能消灭数据权益，数据上可以并存个人隐私利益、国

家安全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数据持有者并不享有完全自主决定权。这样，数据合法控制并不能

够产生持有者有处分权的信赖。即使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界分数据持有者对特定数据的控制，但

是单凭控制事实并不能产生产权信赖的效果。即使将传统的产权登记引入到数据资源，也不太可

能解决登记的数据持有人享有什么数据的问题。当数据内容和价值相对固定时，如支撑特定科研

项目或成果的数据集，登记可以起到公示数据持有关系的作用。但是，数据大多在不断产生、流动

和汇集（混合或结合形成新数据），数据仅在某个主体的某个使用时点上是稳定的，总体上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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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数据使用即意味着重用。数据重用包含更新目的和更新主体的使用。

参见郑宇、高源：《人类学视野下共享经济运作的信任机制探析》，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断变动的。〔８〕传统的占有（事实控制）权利推定和登记公示权利的机制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数据资

源，我们无法通过合法产权机制来建立对数据可流通的信任。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确保数据可安

全地流通利用的信任机制，弥补传统产权信任机制在数据流通方面的缺陷。

（二）可流通数据标准的缺失

产品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造就了不断扩张的社会化分工生产和市场交易，产品质量标准化和产

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使所有交易相对人或消费者可以依赖产品的品质，提升了市场交易主体对交

易标的物（商品）的信赖。信息技术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具有兼容性和互换性的特点，不仅涉

及通信协议或网络协议的标准化，也涉及信息格式和操作系统的标准化。当数字技术发展到利用

网络和传感器记录原始数据并形成机器智能的新阶段，可机读数据可社会化重用的标准成为支撑

数据流通利用的必要前提。

大数据是社会活动和运营活动的产物，数据社会化重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特定场景和

业务或活动目的下产生的数据能否为他人使用（计算分析）的问题。数据的场景性导致数据存在

多样性、异构性，脱离原场景数据几乎很难理解和使用，数据语义是否可理解、格式是否一致、机器

是否可识读等成为数据可重用的主要技术障碍。只有具备可重用性的数据才能成为可流通的产

品，在不断重用中的累积、聚合与增长使得基于海量数据的数据智能得以实现。由于数据重用是

为满足机器学习或训练的目的，因而数据可重用性还要求存储、处理和传输数据的系统达到彼此

兼容、连接的程度。这就要求可重用的数据一方面具有一致的描述框架或数据标准化记录规范，

另一方面具有相同的数据表示格式。〔９〕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数据也被表达为具备数据互操作性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ＩＥＥＥ）将互操作性定义为两个或多个系统或组件交

换信息和使用已交换信息的能力。〔１０〕互操作性使数据要素成为任何市场主体使用的产品，使数

据要素具有市场化的可流通性。数据可重用问题实质演变为数据要素的标准化问题。〔１１〕大数据

最大的特征是异构多源，因而要使来源于不同系统、不同主体的数据能够方便地相互连接起来，就

需要建立清晰和一致定义的数据要素描述规则。〔１２〕这样，无论数据流通到哪里，无论想获得什么

见解或想解决什么问题，都能够正确理解所获得的数据，与更多数据实现匹配和聚合。〔１３〕

一旦将数据视为可以为不同主体使用的可流通的“产品”，除了需要在技术上可互操作外，还

需要数据具有可以满足使用者需求的质量。数据使用者要信任其接受的数据是准确、完整、最新

的，能够满足其分析需求。只有构建可靠的数据治理体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数据提供者只有

按照一致的标准才能将数据治理成为可重用的数据，并按照数据使用方协议要求提供适合合同目

的需要的数据。现在已经有一些国际组织努力建立数据标准，涉及元数据和词汇表，以形成搜索

和浏览可重用数据集系统。构建有效的治理和质量管控体系，才能确保对外提供的数据满足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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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耀：《数据治理法律路径的反思与转进》，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参见高富平、冉高苒：《数据要素市场形成论———一种数据要素治理的机制框架》，载《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ＩＥ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Ｅ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ｌｏｓｓａｒｉｅｓ，ｉｎＩＥＥＥ

Ｓｔｄ６１０，１９９１．

数据标准化至少涉及三个方面内容：（１）词汇术语（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标准，提供识别和项的定义；（２）数据交

换格式（Ｄａｔａ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ｆｏｒｍａｔ），数据如何编码以使计算机可读的规格（数据可处理标准）；（３）数据结构（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表示数据的组织、数据模型和数据项关系。

这些定义或描述是通过元数据实现的，即标识数据的内容、方式、原因、人员、时间和地点的标签。

见前注〔９〕，高富平、冉高苒文。



的使用者的需求。

（三）数据的风险控制难题

数据是有风险的资源，数据上并存各种利益，数据泄露和滥用会侵害数据上权益，存在危害国

家安全的风险。这是因为数据源于社会、用于社会，社会中各种利益均会关联或折射到数据或数

据使用上，导致数据并不能完全被作为客体来对待。因此，数据持有者要使用数据并发挥数据要

素价值，就必须保护数据上的合法利益，维护国家安全，防范数据泄露和滥用风险。数据安全问题

是数据资源或资产化利用面临的较为独特的问题，也是数据使用和流通的前提。

数据流通意味着跨主体控制地域的使用，在这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两种额外的风险。其一为流

通过程中数据泄露的风险，即数据在移转（传输、调用等）过程中，被泄露或被不法（含超权限）访问

的风险。其二为流通后数据使用者的道德风险。〔１４〕在数据交付使用过程中的泄露风险，源自数

据本身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借助安全传输或系统控制来降低或防范。但是，一旦脱离提供者可

控制的系统环境由使用者完全控制使用后，是否超约定范围使用、滥用甚或违法使用就完全取决

于使用者的诚信。〔１５〕尤其在数据有多重来源和多个使用主体的情形下，会增加使用者的冒险行

为，进一步放大风险。如何控制流通后数据使用行为，让数据流通过程可追溯、使用行为可以追

责，防范使用者道德风险是数据流通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传统货物贸易的风险均被打包在产权之下得到解决，存在于数据流通中的风险在传统货物

贸易中几乎不存在。在传统物权体制下，物权取得规则尽可能消灭物上他人利益，并形成一套清

晰规则以判断物权是否清洁或是否涉及他人合法利益，货物的交付（运输）风险通过产权或货物移转

风险移转规则得到清晰的界定。一旦成为新所有权人，则独立承担一切使用风险（一般不牵连到出卖

人）。对比之下，数据要流通就必须正视数据流通风险，在没有产权工具界分责任／风险的情形下，需

要建立数据流通过程可监督和责任可追溯机制，降低源自数据本身和流通交易的双重风险。

（四）数字化远程交易的主体信任问题

数据交互和分享使用是社会运行和交往的必然要素，因而即使在没有成熟的数据流通市场的

情况下，也存在数据互换使用或合作，但一般限于具有商业往来或合作基础的组织之间。这是因

为，在过往的相互了解或交往基础上形成的人际信任可以增加数据合作的机会。陌生人之间则缺

失这样的基础，此时就需要契约型信任作为替代，而契约信任则需要法律制度提供保障。由于数

据天然地具有可以被网络传输或处理的属性，数据流通往往通过网络进行，开展数字化的远程交

易。因此，数据流通也面临所有网络交易同样具有的身份和行为安全问题。这是因为数字化远程

交易给契约信任带来了新问题———主体信任问题。因为不管是身份信任还是契约信任，都以主体

确定作为前提。然而在网络环境中，行为主体具有虚拟性，基于主体确定的传统信任关系受到严

重挑战。〔１６〕因此，要在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的社会化流通，还必须解决主体的身份判断和真实性

问题，解决将特定数据行为与特定主体关联起来的行为（责任）归属问题。

源自数据本身的特殊性影响了数据流通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可以借鉴人类在塑造市场经济信

任体系方面的法律制度方法，运用法律执行、信用惩戒、交易担保等为数据流通保驾护航。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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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是经济学术语，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或不完全合同使得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主体不

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

参见丁晓东：《数据交易如何破局———数据要素市场中的阿罗信息悖论与法律应对》，载《东方法学》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参见管金平：《社会基本信任形态在网络环境中的范式更迭与制度回应》，载《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资源本身的特性，无法基于传统的产权制度构建社会化流通利用的制度体系。“数据对于构建有

能力的人工智能和数字系统至关重要，值得信赖的数据生态系统能够实现安全无缝的数据

流。”〔１７〕在进入智能时代之后，高效率、低成本、大规模汇集数据的需求迫切要求解决流通信任问

题。这不仅需要解决流通交易过程的安全问题，更需要解决对实施数据流通的主体的信任问题。

只有确保收集和使用数据的主体可信，才能开展后续的数据流通交易。

三、可信数据流通制度的内涵：可信流通框架

信任本质上是指信赖人对受信人未来行为和／或事件（在特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的发生的

期望。在社会交往（包含商业交易）中，信任是人们交往和合作行为的基础，是传统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减少机会主义、“搭便车”等道德风险。数据本身是有风险的资源，缺失基础制

度、清晰产权、可流通数据和流通规则的情形下，数据流通面临着标的界定和制度规则双重的不确

定性，因而数据流通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制度规则和治理机制，确保在不同主体之间数据流通的安

全。在这里，信任的打造需要与数据流通交易的特征相适应（数据不确定性、产权不确定、远程交

易、流通风险），同时也需要考虑数据流通制度范式的差异性。基于数据流通特征，可以从流通的

数据可信、主体可信和过程可信三个方面来构建数据流通的信任，而对于数据流通制度范式的不

同则需要考虑合作关系的信任问题。

（一）流通关系可信

数据持有权是数据流通交易的基础，而数据流通的内核是允许他人使用数据，数据流通往往是持

续性合作关系。同时，这种合作关系又是在产权不清、利益分配较为模糊的情形下展开的。为此，数

据流通依赖持续的治理，以协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实现共同合作目标。任何数据流通组织都需要为

所有参与主体持续开展治理数据、分享数据、使用数据、创造价值并公平分配价值提供条件和规则。

信任是所有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当然也是数据流通关系的基础。既有研究已经揭示信任的形

成机制及其对合作关系的影响。信任对于处理不确定、不可控或有风险的情况至关重要。〔１８〕信

任意味着“接受一些潜在伤害的风险，以换取合作的好处”，〔１９〕其既源于过程（与过去或预期的交

换挂钩）和主体特征（与人的社会特征），也源于制度。“制度框架定义了不同行动者之间信任关系

的性质和强度。”〔２０〕信任不仅仅是对人的信赖，还需要制度约束。传统的产权交易建立在对产权和

契约的信任之上，同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来保障产权和契约安全，最终实现制度信任。

但是，数据流通面临的信任和安全问题与传统商品交易不同。数据流通安全不仅仅是将确保符

合品质要求的交易标的安全交付，它需要持续地管理整个过程以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求，消除提供者

对数据使用者是否会越权使用、滥用或违法使用，进而给自己带来不利益或风险的担忧。因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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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本质上是分享数据价值的合作关系，对于信任要求更高，实现路径更加复杂。〔２１〕因为对于合作

而言，信任不仅是进入的前提，更依赖参与者对合作后果的稳定预期。如何经营和维护数据流通关

系、让每个参与者有利可图，显然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引入可信的数据治理框架和机制，使

流通参与者信任并维持数据合作关系。

显然，在类似数据流通的协作关系中，信任是随着参与方反复互动而发展变化的。合作信任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过程，涉及同时对关系的多个维度进行持续评估和调整。因此，需要一种多维方法，同时关

注信任在合作关系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不同、多向的角色，以及所涉及的不同类型和水平的信任。〔２２〕

若把合作信任复杂过程的实现看作治理过程，那么良好的治理机制就成为促成合作关系成功的重要砝

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即数据流通需要治理，而治理的可信度关系到数据流通的信任。

可信治理构建可信的合作，良好数据流通框架和机制成为可信数据流通制度的基础。如果在

合作型关系中“需要把信任作为一种资源来加以认识、开发和利用”，〔２３〕那么数据治理就成为一种

资源，甚至一种社会资本。２１世纪产生的社会资本社会学理论认为，可以基于信任、合作规范和网

络三个维度，发展出三种理想的社会资本类型：联结、桥接和链接（ｂｏｎｄｉｎｇ，ｂｒｉｄｇｉｎｇａｎｄ

ｌｉｎｋｉｎｇ）社会资本。
〔２４〕社会资本被视为不能被个人单独拥有的社会资源。〔２５〕数据持有权可以作

为开启数据社会化重用的工具，但它本质上是依赖治理机制实现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它不是

持有者说了算，而是在协同来源者、使用者、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数据持有权的作

用在于构建数据社会化重用的秩序、实现数据社会价值，而不是持有者个体利益最大化。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数据持有权是治理范式的产权，数据流通是治理范式合作关系，数据经济是治理范式

的经济。在这样的转变下，传统的产权信任被替换为数据流通治理机制的信任。可信的治理是与

数据流通方式适配的制度信任机制。

（二）流通数据可信

在当今数据驱动发展的背景下，数据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

性对知情决策、法规遵从性以及分析和机器学习工作的有效性具有深远的影响。数据可信是指在

特定流通环境中，数据提供者所提供的数据是合法的，是符合其特定数据标准和其描述的质量的

可用数据。〔２６〕数据的可信是数据治理的结果，同时也有一种确保数据描述是直接可靠或可验证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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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如愿：《破除数据要素的交易困境：法律透视与机制重塑》，载《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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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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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ｅ１３２（２０１６）．

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的关键特征是，它不能像金钱或人力资本一样被单独拥有：它本质上

是一种社会资源，使群体内和跨群体的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联结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家庭成员之间密集信任

的资产；桥接社会资本是有用的（或有害的），例如在基于弱信任形式的合议关系中；而联系社会资本则体现在选民

和选出的代表之间关系中固有的潜力上。ＯＥＣＤ发布了一篇论文，将社会资本分解为四个维度，目的是促进实证

措施的发展：（１）个人关系；（２）社会网络支持；（３）公民参与；以及（４）信任和合作规范。Ｓｅｅ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Ｓｃｒｉｖ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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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崔宏轶、冼骏：《政务数据管理中的“数据可用性”———痛点及其消解》，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年第

８期。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数据可重用性有三个标准：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可信度。〔２７〕相关性是指

数据与研究问题的关联程度；可理解性是指数据的意图含义能否被理解；可信度是指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信任他人（如不同学科的其他人）创建的数据。虽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利用需遵循严格的

标准和规范，但是要实现数据的重用仍然需要重新构建现有的信任机制。不仅要约束生产数据者

（研究者）以遵守某些规范，确保数据质量和可靠性，而且还要确保管理数据的主体（ｃｕｒａｔｏｒｓ）负责

地进行数据治理，确保重用数据的可信赖。〔２８〕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数据整理（ｄａｔａ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２９〕

是实现数据可重用的基本措施。

数据整理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支撑当前和未来的数据使用，因而是实现数据重用的前提条件。

数字整理中心（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
〔３０〕认为，数据整理的良好实践可以以多种方式支持

数据重用，确保重用者能够长期可持续地访问他们可以信任的高质量数据等。一个完善的数据管

理基础设施，通过公开数据以供重复使用，将有助于新的发现，并确保获得和保存学术成果。〔３１〕

大数据应用给数据重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大数据生产周期管理中，一般以数据预处理或

者数据清洗来表示将数据处理成为可用数据（一旦标准统一即可实现可重用），同时人们也使用数

据质量来描述数据的可用或可重用性。实质上，这里的数据预处理（数据清洗）就是数据的整理，

两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目的。因此，我们用“数据整理”来表示以数据可重用质量为目的的治理活

动。但是，相对于数据重用治理而言，大数据重用治理面临两个独特的问题，影响到使用者对数据

的信任。其一是数据的质量要求维度更多；其二是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及合法性问题。

关于数据的质量，一般理解为数据具备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３２〕这些质

量维度主要是为解决数据场景性、异构性带来的重用难题。数据真实性反映描述对象（客体）所处

时段状态，完整性反映记录和元数据描述的全面性，使数据可用于计算分析，做出正确决策；数据

格式一致、数据模型标准化，数据才好用，才能自动关联匹配，实现分析目的。〔３３〕因而数据的信赖

本质上源于对数据质量的信赖。一般认为，只有实现来源可验证或可判断，才能对数据质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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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犃狊狊犲狊狊狋犺犲犚犲狌狊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犆狅犾犾犲犪犵狌犲狊’犇犪狋犪，１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３５５（２０１０）．

ＳｅｅＡｎｅＭｌｌｅｒ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ｅｎ，犗狆犲狀狀犲狊狊犪狀犱犜狉狌狊狋犻狀犇犪狋犪犻狀狋犲狀狊犻狏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犜犺犲犆犪狊犲狅犳犅犻狅犮狌狉犪狋犻狅狀，

２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９７（２０２０），ａｌｓｏｓｅ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９９６０ ５．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源于艺术品展览，表示策划、筛选并展示，通常译为“策展”，实施者为策展人（Ｃｕｒａｔｏｒ）。“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也被应用于数据存管领域，表示审核、编辑、汇集成为可重用数据资源，直接译为“数据策展”或“数据审

编”。该词亦可以表示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清洗、校验、完善、汇集成为可计算分析使用数据资源（数据集），它属于

广义数据治理（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数据质量为目的的治理。为了表示区别，这里将其翻译为

“数据整理”，用来表示数据实践中的数据清洗、数据预处理。“数据整理＋合规管理”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数据治理

的完整内容。

２００４年３月成立于英国的民间组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ｃｃ．ａｃ．ｕｋ）最初由Ｊｉｓｃ和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

（ＥＰＳＲＣ）支持，２０１６年之后由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支持运作，已成为一个国际专业知识中心，旨在促进数

据生产者、用户和保管人之间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传播，帮助世界各地的组织最大限度地利用研究数据。

ＳｅｅＧａｉｌ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ｔｅｔａｌ．，犇犻犵犻狋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犇犪狋犪犆狌狉犪狋犻狅狀：犗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犐狊狊狌犲狊，犆狌狉狉犲狀狋犃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犪狀犱

犗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犆狅狉狀犲犾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犻犫狉犪狉狔，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Ｄａｔ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Ｍａｙ２００８，ａｌｓｏｓｅ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ｔｔｐ：／／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ｄｕ／ｈａｎｄｌｅ／１８１３／１０９０３．

准确性确保数据值反映真实性，完整性确保所有必要的信息都具备，一致性确保了数据集之间的一致

性，及时性确保了数据在其操作环境中的相关性，有效性验证数据是否符合预定义的规则和标准。

参见李建中、王宏志、高宏：《大数据可用性的研究进展》，载《软件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信赖。在这个意义上，来源可靠才是验证经过治理的、符合一定质量的数据可信的根本依据。大

数据来源多样性给数据来源可靠性带来了新挑战，为实现流通的数据可信，需要建立闭环的数据

流通环境，使数据流通过程可追溯、可审计，为数据可信性提供支撑。

数据的合法性也影响到数据信任。数据上并存各种利益，获取和持有数据并不能够完全消灭数

据上的利益，因而数据持有者是否享有处分（流通）数据的权利、数据接受者是否可以取得特定数据使

用权，均需要结合特定的场景加以判断。显然，如何判断数据的合法性，降低识别判断的成本和数据

流通利用的风险，是所有数据接受者最为关注的重点，也是流通数据具有可信性的依据。

为了支撑流通主体对流通数据的信任，需要发挥各种数据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开放数据研

究院（ＯＤＩ）提出了数据保证（Ｄａｔａ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提高人们对数据满足特定需求

以及对各组织能以值得信赖的方式收集、访问、使用和分享数据的信心的过程”。〔３４〕为此，ＯＤＩ开

展了包括建立开放数据成熟度模型等大量工作，推进数据可信赖。〔３５〕为了确保人们对特定数据

的信任，对于特定组织或特定行业的数据实施唯一“数字对象标识符”（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编

码，制定统一的标准，持续维护体系的数据质量，应当成为提升数据信任的重要措施。数字对象标

识符标准不仅是一种命名方案，也是一种以可持续的方式来持久化引用的对象；不仅是唯一标识

所指示的对象，也能够识别其转换的每个结果。〔３６〕因此，建立关于来源和信任的标准化体系对数

据流通十分重要。

（三）流通主体可信

任何市场主体交易均需彼此建立信任，数据流通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数据流通可信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体信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任何交易发生的基础。在缺失商业往来信任基础的情形下，

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通常依赖审慎调查、信用报告或资信评估服务来弥补。这样的机制同样亦可以

应用到数据流通之中。数据中介服务的一项服务内容是对进入流通交易的成员提出一定资质要求并

建立相应的成员信任管理体系。一般来讲，需要了解对方的业务、资信、数据治理状况等，方能建立对

交易相对人的信任。ＯＤＩ在关于数据信任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在个人是否愿意分享数据方面，最为

重要的是“是否信任要求分享数据的组织”，〔３７〕可见对使用者信任在数据分享或流通中的重要性。

为解决主体信任问题，数据流通中介服务提供者通常的做法是，对进入数据流通市场的主体提出

基本资质和资信要求，在加入时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以使所有进入流通的主体具有良好的资质。

与此同时，数据流通中介组织还可以建立数据流通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根据数据流通主体基于

业务往来的反馈和评价、外部投诉等信息形成数据流通主体的信用约束机制。这样，数据流通就

可以形成从入门到后续流通行为的一套约束机制，解决数据流通主体的相互信任问题。

由于数据流通通常是在线远程交易，流通主体之间的信任首先要解决主体身份可信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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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犇犪狋犪犃狊狊狌狉犪狀犮犲：犠犺犪狋犻狊犐狋犪狀犱犠犺狔犇狅犠犲犖犲犲犱犐狋，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８Ｆｅｂ．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ｔｈｅｏｄｉ．ｏｒ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ａｔａ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ＳｅｅＡｎｇｅｌａＢａｋｅｒ，犇犪狋犪犃狊狊狌狉犪狀犮犲：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犜狉狌狊狋犻狀犇犪狋犪，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９Ｊａｎ．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ｏｄｉ．ｏｒ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ａ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ｉｎｄａｔａ／．

ＳｅｅＳｔｒａｔｉｓＤＶｉｇｌａｓ，犇犪狋犪犘狉狅狏犲狀犪狀犮犲犪狀犱犜狉狌狊狋犃狌犵狌狊狋，１２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８（２０１３）．

在英国和法国，考虑是否分享数据的首要因素是人们是否信任要求共享数据的组织。在英国，９４％的人

表示是重要因素，７５％的人认为非常重要。在法国，８７％的人认为重要，６１％的人认为非常重要。ＳｅｅＬｅｉｇｈ

Ｄｏｄｄｓ，犠犺狅犇狅犠犲犜狉狌狊狋狑犻狋犺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犇犪狋犪？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５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ｏｄｉ．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ｈｏｄｏｗｅｔｒｕｓｔ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ｏｄｉ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ｅａｌｓｍｏｓｔａｎｄｌｅａｓｔｔｒｕｓｔｅｄｓｅｃｔｏｒｓａｃｒｏｓｓｅｕｒｏｐｅ．



这方面，数据中介机构或治理结构的信任扮演一定角色。〔３８〕同时，随着我们从物理互动的工业时

代进入到数字互动的数字化的时代，技术也成为解决网络交易的信任工具。比如，“区块链技术可

以被视为信任中介机构从以人为中介的人际信任向技术中介转变”。〔３９〕不过，更为普遍和基础的

是数字身份认证。数字身份不仅包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唯一和不可伪造的凭据，还包括访

问与身份相关的所有数据的能力以及控制不同情况下呈现的角色（ｐｅｒｓｏｎａ）的能力。每个人均可

以通过数字身份凭证享有不同的数据访问权限，为此需要有一套数字身份认证管理制度，以实现

可信、可审计的数据分享，而不损害个人匿名性或安全性。〔４０〕

数字身份技术具有两个功能：一是确认主体的身份的真实性，确保对应现实中某个主体；二是

将该身份下的行为归属于该主体，确保主体做出该行为后，不会抵赖或反悔。许多国家正在探索

适应数字社会的数字身份认证管理体系。在美国，为配合“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４１〕ＭＩＴ

组织了政企资深专家研讨提出“稳健身份”（Ｒｏｂｕｓ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概念，
〔４２〕形成“可信数据互联网”方

案。〔４３〕英国于２０２１年发布了英国数字身份和属性信任框架（之后不断更新）〔４４〕，建立了英国数字

身份产品信任的规则和标准。〔４５〕“科学、创新和技术部”负责通过提高数字身份的法律地位和为

私营部门提供商的数字身份产品引入信任标志，使数字身份“像护照一样可信”。澳大利亚建立了

可信数字身份框架，包括可信数字身份认证框架和流程，确保所有身份提供者都符合可用性、可访

问性、隐私保护、安全性、风险管理、欺诈控制等方面的严格规则和标准。〔４６〕欧盟早期的欧洲数字

身份（ｅＩＤ）只是为了实现国家电子身份方案的跨境互认，〔４７〕在２０２０年之后亦开始在全面的社会

生活中应用。２０２１年３月，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３０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提出实现的

一系列目标和里程碑。同年１２月，委员会发布了建立“数字十年之路”政策计划的提案。〔４８〕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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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轩：《欧盟数据中介制度及其启示》，载《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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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一措施。所谓的稳健身份，将人与数字身份联系，在确保身份可靠和不可伪造的同时，保护隐私。可信身份

是为实现下一代可信数据分享架构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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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框架是不同组织在提供一项或多项服务时同意遵守的一套规则（立法、标准、指南和规则）。通过遵

循这些规则，所有使用信任框架的服务和组织都可以以一致的方式描述他们创建的数字身份和属性。这将使组织

和用户更容易完成互动和交易，或与其他信任框架参与者共享信息。

Ｓｅｅ犜狉狌狊狋犲犱 犇犻犵犻狋犪犾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 （犜犇犐犉），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ｇｏｖ．ａｕ／ｔｄｉｆ．

《２０１４年电子身份验证和信任服务条例》（简称“ｅＩＤＡＳ条例”）要求国家制定符合某些技术和安全标准

的国家电子身份验证方案。但是，该条例没有要求欧盟成员国开发国家数字身份证，并使其与其他成员国的数字

身份证互操作，这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且仅限于跨境公共服务。

Ｓｅ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Ｎｏ９１０／２０１４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理事会和议会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签署了《欧洲数字权利和原则宣言》，〔４９〕设想“生活在欧盟的人们有

可能使用可访问、自愿、安全和可信的数字身份，从而获得广泛的在线服务”。〔５０〕

以人为中心的身份认证体系也可以应用到组织，为组织管理员工的数字行为提供技术手段，

支持数据资源的交换或流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需要对数字身份进行更广泛的定义，以解决虚

拟实体、ＡＩ“机器人”和自然资源的身份问题，从而建立识别和认证的数字机制。〔５１〕例如，欧盟数

据空间设计中，对设备、Ａｐｐ等软硬件进行认证，是一种全面地解决数据流通环境安全的制度

设计。

正如所有的身份系统存在隐私问题一样，数字身份系统会给数字隐私和数据保护带来风险。

但是，数字身份系统也为加强保护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技术手段。因此，数据隐私和安全措施应当

嵌入到ＩＤ的整个生命周期。〔５２〕这也就是说，数字身份带来的隐私和安全保护问题可以通过数字

技术和法律规制加以解决，采取组织、管理和技术的措施保护。

综上，为构建数据流通可信环境，需建立稳健的数据流通参与者数字身份认证和安全管理体

系，确保身份唯一和不可伪造，实现主体行为可界定、数据访问权限可验证和访问过程可控和可审

计。同时，对流通主体资质进入审核并对其流通行为开展信用管理，可构建数据流通主体的信任。

（四）流通过程可信

数据存储于特定系统之中，通过技术工具调用、传输、计算处理，不能脱离系统场景而存在和

使用。数据持有者也是通过对系统的控制来实现对数据的控制，记录数据被调用、访问或处理的

过程。数据流通意味着跨域使用，即数据由原持有者控制的系统域进入到使用者控制的系统域，

由使用者控制使用。这相当于将数据的命运全部交到使用者之手。但是，由于存在以下两个原

因，数据提供者（持有者）需要对数据接受者（使用者）的使用行为进行限定和控制。

其一，数据流通需要界定和控制接受者的数据使用权。一般而言，数据的价值多样，数据存在

宽泛使用域，数据持有者提供数据给特定主体使用通常会通过数据流通协议或许可协议限定使用

领域、场景、目的、方式、期限、频次等，清晰地界定接受者的数据使用权限。〔５３〕正因如此，数据流

通被定义为数据使用权交易，而使用权则依赖当事人之间协议来界定。但是徒有协议约定不足以

执行，还需要配合一定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约束接受者遵守协议，这便涉及数据流通中使用控制

问题。

其二，数据流通需要控制数据流通的风险。数据是客观世界的映射，数据权益是多元主体间

·４０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Ｓｅｅ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犇犲犮犾犪狉犪狋犻狅狀狅狀犇犻犵犻狋犪犾犚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犇犲犮犪犱犲，ＥＵＲＬｅｘ（２３

Ｊａｎ．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ＯＪ：ＪＯＣ＿２０２３＿０２３＿Ｒ＿０００１．

ｅＩＤ在欧盟推进仍然存在争议，欧盟议会的立场仍然是，建议支持具有主导地位的在线平台建立基于非

专有、去中心化和可互操作框架的开放身份系统。欧洲理事会要求委员会在２０２１年年中之前引入一个全欧盟范

围的安全公共ｅＩＤ（欧洲数字识别）框架。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Ｕ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ｅｅＤａｖｏｓＫｌｏｓｔｅｒｓ，犇犻犵犻狋犪犾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犗狀狋犺犲犜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狅犳犪犇犻犵犻狋犪犾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Ｊａｎ．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ｄｏｃｓ／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ｐｄｆ．

数字身份证系统可以提供：更准确的识别和身份验证；更高的数据完整性；更好、更细致的数据隐私保

障；更强的代理和控制。Ｓｅｅ犇犻犵犻狋犪犾犐犇犪狀犱狋犺犲犇犪狋犪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犆犺犪犾犾犲狀犵犲，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ｕｒａｔｅｄ／ｅｎ／５０８２９１５７１３５８３７５３５０／ｐｄ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Ｎｏｔｅ．ｐｄｆ．

参见高富平：《数据流通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的复杂权益网络，〔５４〕社会主体既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因为人们对数据的获取而丧失，因而

无论是原持有者使用还是接受者使用，均必须遵守法律规范，保护数据上的合法利益。由于数据

流通在数据提供者与数据使用者之间存在清晰的数据来源关系，所以数据流通会产生基于流通关

系的独特风险：对于接受者而言，如何判断提供者的数据具备合法性（通常符合共识标准的治理后

数据是可信的），如果不合法自己要不要承担责任；对于提供者而言，所面临的风险是数据接受者

是否会依约定使用数据，是否可能滥用或违法使用且是否会牵连到自己。显然，这需要清晰地界

定数据本身瑕疵（侵权或违法）责任和后续使用的责任，并建立清晰的责任分配规则。既需要有合

理和透明的规则，也需要技术支撑责任的认定，否则双方就没有稳定和合理的预期，数据流通就难

以开展。

数据流通可以仅有流通过程（交付）控制。数据提供者甲经过数据流通中介搭建的环境将特

定的数据交付给接受者乙，乙在自己的系统中使用。数据中介可以证明乙从甲处合法获取了数据

（证明乙的数据来源），而对乙获得数据的使用则无法记录和审核。这样数据流通仅适用于数据处

理程度较高、用途单一、风险不大、对提供者市场没有直接影响的数据，通常不适用于原始数据，更

不适用于敏感数据。

为了控制数据流通利用中的隐私风险，可以采取多种隐私保护技术使组织在不牺牲隐私的情

况下进行数据利用，如同态加密、差分隐私和功能加密等密态计算方法。但这些技术仍存在两个

潜在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没有对数据治理和使用的控制，加密数据掌握在他人手中，仍然存在潜

在的隐私或合规风险；〔５５〕另一方面，经过计算的结果仍然存在侵犯隐私或滥用的可能性。即使这

些技术能够解决保护数据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单纯的技术应用仍然不能解决提供者和接受者之

间关于数据使用权的界定和使用的控制问题。

因此，这就需要使数据流通在全面受控的环境（系统）中完成，使流通过程和使用过程可记录、

可控制、可审计，以便在出现违约或违法责任时能够查明事实，分配责任。显然，这样的系统不应

当是为提供者或接受者一方控制的，而应当是为可信第三方控制或者共同控制。于是，由第三方

构建数据流通系统环境，建立双方可信赖的数据流通规则，建立流通过程和使用过程日志，使过程

可被控制、监督和审计，就成为数据流通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还会根据数据敏感性或流通控制

的需要采取各种隐私增强技术或安全计算技术，形成不同的数据流通实现方式。也就是说，流通

过程可信是通过基础环境建设加上不同技术支撑的流通方式来实现的。这些技术大致可以分为

过程控制、公开控制、使用控制或者它们的混合体。本文以数据流通利用常用的ＡＰＩ和安全计算

环境（沙箱）为例，对数据使用的控制进行阐释。

ＡＰＩ是一套基于功能的安全访问和数据交换的技术方法，是最常用的数据流通方式。从技术

的角度，ＡＰＩ是自动的计算机交互方式，是一台计算机（或智能工具）可直接访问或读取另一系统

数据的通信协议。从法律的角度，ＡＰＩ是一种契约，用以界定使用者使用的数据范围、权限或参

数、使用时间等。通过ＡＰＩ，可以实现实时和按需提供（或获取）数据。通过ＡＰＩ的数据读取容易

测量、计量和审计，使数据持有者可以确切知道谁、在何时、从何处及如何读取数据，实现对使用者

的使用的精细控制。ＡＰＩ已经从内部应用走向开放的、基于标准的集成应用，形成基于云的ＡＰＩ

服务平台，它可以联结不同的数据供应商或数据持有者，使开发人员和企业能够在不管理底层基

础设施的情况下创建、部署和管理ＡＰＩ。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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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参见戴昕：《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见前注〔２１〕，郭如愿文。



沙箱是独立于原数据基础设施的受控和隔离的计算环境。〔５６〕沙箱可以用来测试软件或产

品，也可以用来分享数据、协作分析数据，因而亦属于数据流通的实现方式。数据沙箱是一个可扩

展的开发平台，用于通过交互和协作探索组织的丰富信息集。数据沙箱可以快速集成或聚合数

据，用来数据建模、部署分析模型等。数据沙箱被认为是“将数据集和资源汇集在一起的安全、协

作的数据空间”。〔５７〕数据沙箱可以由数据持有人建设，形成由其自己完全控制并提供给数据使用

者安全计算的环境，也可以由第三方建设和维护，供数据流通双方使用，或者由行业伙伴关系或行

业联盟创建，以整合各种数据资源，进行数据组合和使用。在这样的受控环境下，既能够确保数据

安全，同时也使数据使用行为得到控制。数据沙箱还可以由监管机构或政府机构创建，作为监管

机制用于评估数据在沙箱中的合规和安全性。英国的研究报告认为，沙箱是一种创新治理机制，

可以减少监管的不确定性，并提高监管的清晰度和合规性。〔５８〕笔者认为，沙箱可以作为敏感数据

流通的一种安全解决方案，它可以使数据持有者完美地控制数据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同时，若沙箱

中的数据处理方式得到监管部门的认可，还可以解决敏感数据流通的合规性和安全性问题。

总之，数据本是有风险的资源，在缺失清晰产权界定权责利边界的情形下，只有依赖数据流

通组织形成参与者共同接受的流通利用规则，建立配套的治理机制，并借助技术手段支撑，才能

够实现数据流通过程可溯，数据使用行为可控制，数据使用后果可追责，构建全程可控的监督

体系。

四、可信数据流通制度的实现：可信

数据流通设施定位和建设

　　上述可信数据流通制度的框架涵盖了制度设计、技术支撑和治理机制，需要有机结合后方能

落地实施。“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建设“集约高效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这也成为国家数据局未

来的核心任务。〔５９〕所谓可信数据流通设施就是贯彻和落实可信数据流通制度框架的组织。本章

围绕上述可信数据流通制度框架，探索数据基础设施的内容和建设路径。

（一）可信数据流通设施：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塑造者

数据流通本质上是合作性质的数据使用关系，社会制度信赖减弱，需要有效治理制度和机制

弥补。担当这一重任的便是具体的数据流通组织。在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清晰地配置到个

体，由个体自主行使财产权，通过公开的竞争性交易和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配合

这样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建立一套共认制度规则，以使参与当事人有基本遵循（并降低谈判成

本），并使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后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代表着从一个基于个人关系的产品分配

体系向一个由透明规则管理的分配体系的转变。规则本身代表了一个“共同的真理”，取代了市场

经济之前的社会契约和人际关系。经过权威程序确立的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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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振华、王同益：《数据中介的多元模式探析》，载《大数据》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Ｄａｔａ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犛犪狀犱犫狅狓犲狊犳狅狉犇犪狋犪：犆狉犲犪狋犻狀犵犛狆犪犮犲狊犳狅狉犃犵犻犾犲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犃犮狉狅狊狊犅狅狉犱犲狉狊，

Ｄａｔａ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２５Ｍａｙ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ｐｈｅｒｅ．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５／Ｓａｎｄｂｏｘｅｓ

ｆｏｒｄａｔａ２０２２Ｄａｔａ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ｄｆ．

Ｉｂｉｄ．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在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据要素治理与市场化论坛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

宏表示，国家数据局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正在推进系列重点工作，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数据基础设施的建

设工作，并将数据基础设施视为支撑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运营、安全保障的数据全流程基础能力。



可以降低人性所带来的风险。如前所述，传统经济范式的信任是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存在一套

成熟的规则判断合法产权，以确保交易安全。

但是，数据的流通面临两大不确定性问题。一是数据交易的标的不确定，二是数据交易标的合法

性不确定。对于什么数据可流通、可采取什么方式流通、流通规则如何等缺乏正式的制度规则。目前

的数据在数据交易所挂牌时，一般都需要请律师事务所评估数据产品的合规性。在数据来源不能追

溯的情形下，这样评估也只是就其持有数据的现状作形式上判断而已。毕竟数据只有在被使用的特

定场景下，才能判断其使用的合法性，而来源合法性并不能够全面地反映数据流通的合法性。当

不存在对世性的数据权利时，只能在具体的数据流通场景和特定生态中，判断接受的持有者的数

据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可流通等。〔６０〕此时，流通者对于制度的信任就转化为对具体流通生态中

的制度规则的信任。特定流通市场中参与者的共识（自治规则）替代了社会共识（法律制度）。

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担负着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塑造者的功能。〔６１〕数据流通以数据持有权为基

础，但数据流通不是持有权的移转或让与，而是在特定场景下由治理规则和机制塑造的数据使用关

系。数据持有权支撑了持续数据供给行为，通过许可使用，满足不同主体的不同且特定化的需要，而

不是让渡产权的买卖（产权让与）关系。虽然我们也可以将数据流通主体之间的数据使用关系理解为

一种交易，但是交易的对价却不易确定。这是因为数据的价值取决于使用，使用后的产出（知识）和应

用价值均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数据流通是合作性交易；数据流通多以互换、共享、汇集共用等数

据合作形式实现，而不是竞争性交易关系实现。正如有学者以健康领域为例揭示的，安全的数据分享

可以促进创新，但需要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６２〕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的制度规则不是“产权制

度＋市场交易”，而是代之以在特定合作关系中的权责利的安排，是一种治理范式的经济模式。这

需要流通（合作）主体各方在具体场景中确立各自的治理和运行规则，以实现各自的目标。

这也就意味着，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承载着数据基础制度构建的功能。在缺失产权的情形下，

数据流通本质上是建设和维护持续的数据使用关系，而不是钱贷两清的交易关系。数据流通是需

要持续管理的结构化的市场，而不是产权交易市场。在这样的结构化市场中，信任是建立在具体

的数据流通市场（组织）的制度规则及其有效执行上的。数据流通秩序是“法律制度原则＋数据流

通治理结构”的双层架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依赖数据流通组织的数据治理来塑造流通秩序，而

不是依赖数据产权来塑造数据流通秩序。

传统的市场经济先界定产权，依赖产权交易和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社会配置和利用，而数据

资源的社会化重用则是治理范式，高度依赖有组织的数据流通市场（场所）来实现数据社会化重

用。应遵循的思路是数据流通动态地配置数据“产权”，而不是数据产权塑造数据流通秩序。我们

应当抛弃产权范式来构建数据流通制度，将数据流通构建为适合数据特征的社会化重用制度。国

际社会正使用“数据分享”（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来构建所有商业性和非商业性的数据社会化重用体制，而

我国则以数据流通（包含共享、交换、交易、开放等）概念构建数据社会化重用体制。不管用什么基

础概念，均要承认数据社会化重用是持有者在保持对数据控制和使用的前提下，依法或依约满足

接受者特定使用需要的数据使用关系。而制度规则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以什么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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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３〕，高富平文。

参见沈坤荣、周铃铃：《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载《学术月刊》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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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他人使用，合理配置各参与方权责利并确保数据社会化重用过程中的合规和安全。所有这些

均意味着数据基础制度由“数据持有权＋可信流通制度”构成，这样的数据基础制度只能在具体流

通场景中建设形成。

（二）可信数据流通设施运营者：未来社会基础设施

数据流通组织是可信数据基础设施的载体和运营者，应将其定位为社会基础设施运营者。因

为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承担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的构建，关系着以数据协作为基础的社会信任的形

成。同时，数据及其使用本身具有社会性，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造福社会，让每个

社会主体分享数据红利。

数据的价值在于认知以及生产知识或智能，在赋能个体的同时，也赋能整个社会。数据的不断集

成可以产生裂变效应，形成新认知模型和知识，因而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目的是构建数据流通的技术

和制度机制，促进各种分析和应用目的数据集成的实现。〔６３〕数据几乎在社会和经济的任何方面都是

关键资源。在社会学者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两类资本理论〔６４〕基础上，澳大利亚的研究者贾

坦·萨多夫斯基（ＪａｔｈａｎＳａｄｏｗｓｋｉ）提出数据资本概念。他认为“更好的数据框架作为一种资本形式，

不同于经济资本，但植根于经济资本”。“数据资本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是数字记录、机器可

处理、易于聚集和高度移动的离散信息。与社会和文化资本一样，数据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换为

经济资本。”〔６５〕也有学者认为，开放数据代表着巨大价值的来源，可作为社会资本。〔６６〕其实，数据

一旦进入社会化重用序列，那么就可以突破初始领域和目的，用于各种目的，直接或间接地实现经

济目的。即使我们不在社会资本的意义上理解数据，数据分析产出的知识也具有外溢效果，使整个

社会均受益于知识增长和能力提升。所有的数据基础设施旨在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发挥数据的社

会价值。数据基础设施可以是营利性的，但是我们一定应当在它是未来整个社会竞争力的基础设施

的角度来定位其建设，将数据基础设施作为未来社会的一项社会资本投资进行规划和建设。

作为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应当涵盖政府数据（公共机构持有的数据）开放和社会数据的流通。

这是因为两者都是数据社会化重用的实现方式，在实现制度和机制要求方面并无本质差异。首

先，数据来源不同并不当然地导致数据重用差异。源自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数据均是用来认知

或决策的，数据重用服务的目的源自使用行为而不是数据本身。不是数据来源决定数据性质，而

是使用目的决定重用的性质。〔６７〕社会主体亦可以基于社会责任或公益目的而向社会开放自由使

用的数据（使受控使用的数据转变为公共数据）。其次，数据的社会化重用均存在合规和安全管理

问题。数据对外提供是数据应用于数据持有者控制之外的场景，因而必须进行必要的治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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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参见丁波涛：《数据基础设施语境下的情报基础设施建设：概念、价值和任务》，载《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５日网络首发版。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立即直接转换为货币并可能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资本还有其他形式，如

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也独立存在，同时“在某些条件下可转换为经济资本”，根本上它们是“变形的、伪装的经

济资本”。Ｓｅｅ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犜犺犲犉狅狉犿狊狅犳犆犪狆犻狋犪犾，ｉｎＪｏｈｎ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２４１ ２５８．

ＪａｔｈａｎＳａｄｏｗｓｋｉ，犠犺犲狀犇犪狋犪犻狊犆犪狆犻狋犪犾：犇犪狋犪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犃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６ＢｉｇＤａｔ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９），ａｌｓｏｓｅｅＳ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１７７／２０５３９５１７１８８２０５４９．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Ｊ．Ｌａｍｐｏｌｔｓｈａｍｍ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ｈｏｌｚ，犗狆犲狀犇犪狋犪犪狊犛狅犮犻犪犾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狀犪犇犻犵犻狋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

ｉｎ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Ｋａｐｆｅｒｅｒｅｔａｌ．ｅｄ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参见高富平：《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多元数据开放体系的基础制度》，载《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数据上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数据采集、汇集、流通和使用各个过程的合规和安全。无论政

府持有，还是社会主体持有，数据对外提供是否合规、是否安全，均需要共同的标准和规则。换言

之，政府数据开放和社会数据流通均必须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治理和管控体系之上。最后，不管数

据持有者主体的性质，数据重用均要解决治理成本和流通成本。在这方面，虽然来源于政府的数

据不存在初始成本，但是将数据治理成可重用的数据需要成本，而将数据提供给社会主体使用的

过程中，建设数据流通支撑系统和部件、成立和运维数据流通组织、管控数据使用风险等也需要持

续的投入。只有具有普遍或基本数据需求时才应当由国家投资运营，作为公共产品或服务向社会提

供（对应公共数据）；在此之外则不应当由国家负担成本，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共同运营，有偿有条件地

开放。在后一种情形下，数据仍然是在政府控制下使用，与数据流通没有本质区别。即使在前一种情

形下，若属于开放的、原始可机读的数据，其使用仍然需要有许可协议、使用风险管控。源自政府数据

开放和社会数据流通的差异仅在于来源于政府的数据具有向社会开放的义务，而社会数据的流通应

当建立在数据持有者自愿的基础上。开放和流通均要负担数据治理和流通成本，均要考虑数据社会

化重用风险的管控。因此，政府数据的开放亦应当纳入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框架来规划、建设和运营。

面对数据社会化重用困境，国际社会开始提出并探索数据中介制度。来自欧洲的一份研究报

告指出，数据中介的目的是数据治理措施，“以确保数据仅在适当的时候被访问和使用，以为利益

相关者的权利和／或其他利益得到适当尊重和维护提供安全保证和信心”，“重新平衡数据产生者

或拥有数据权利者与寻求使用数据者之间的关系”。〔６８〕虽然也要促成数据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但

数据中介并不是传统交易撮合，也不限于商业目的或营利目的，而是适合于各种组织（公共机构、

公益事业、企业）实现各种目的（如数据市场的营利目的，或者公益目的或共益目的）。〔６９〕因而数

据中介可以因不同组织类型、目的和所在行业而呈现不同业务模式和治理结构，如数据信托、数据

共享、数据合作社、数据协作、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市场或允许数据交易的可信第三方。〔７０〕欧

盟研究者在肯定这些中介模式的基础上，试图消弭不同模式的异质性，实现包容性数据治理。〔７１〕

美国的数据创新中心所发布的报告也提出了六类数据分享模式，即数据分享关系、数据联盟数据

信托、数据合作社、联邦数据分析、合作研究和开放协议，并且呼吁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更多措施支

持开发和采用不同的数据分享模式，以增加美国的数据分享总量。〔７２〕

显然，培育可信的中立性数据中介，实现各种目的数据分享，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欧盟的数据空间战略实质上也是构建实现整个社会数据社会化重用的基础设施。在

２０１８年，欧盟将建设共同欧洲数据空间作为实施其数据战略的重要基础，构建数据分享技术设施

和治理架构，消弭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对数据制度规则的稳定预期。〔７３〕在２０２０年２月，欧盟委

·９０１·

高富平 可信数据流通制度论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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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媛媛、赵晴：《全球治理观下的数据流通与共享机制：数据中介服务》，载《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３年

第３期。

ＳｅｅＨｅｌｅｅｎＪａｎｓｓｅｎ＆Ｊａｔｉ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ｈ，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８〕．

ＳｅｅＭａｒｉｎ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ｅｔａｌ．，犕犪狆狆犻狀犵狋犺犲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狅犳犇犪狋犪犐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狉犻犲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２３．

ＳｅｅＧｉｌｌｉａｎＤｉｅｂｏｌｄ，犈狓狆犾狅狉犻狀犵犇犪狋犪犛犺犪狉犻狀犵犕狅犱犲犾狊狋狅犕犪狓犻犿犻狕犲犅犲狀犲犳犻狋狊犳狉狅犿犇犪狋犪，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ａｔ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６Ｏｃｔ．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２．ｄａｔ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２０２３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ｐｄｆ．

２０１８年４月，欧盟委员会《建立共同的欧洲数据空间》通讯，提出建设共同数据空间设想。欧盟委员会工

作组还发布了附属文件《在欧洲数据经济中分享私人领域数据指南》，提出企业对企业（Ｂ２Ｂ）和企业对政府

（Ｂ２Ｇ）数据分享原则。



员会发布的《欧盟数据战略》将数据空间正式上升为欧盟数据战略。欧盟数据战略的核心是构建

政府对企业（Ｇ２Ｂ）、企业对企业（Ｂ２Ｂ）、企业对政府（Ｂ２Ｇ）全面的数据分享制度，“创建一个单一的

欧洲数据空间———一个真正的向世界各地的数据开放的单一数据市场”。数据空间就是“汇集了

相关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治理框架，以促进数据汇集和分享”〔７４〕或者“基于共同政策、规则和标准的

自主权数据分享的联邦开放基础设施”。〔７５〕２０２２年欧盟《数据治理法》〔７６〕设专章规定“数据中介

服务”，目的在于打造安全和值得信赖的环境以使数据持有者能够提供或分享数据。欧盟的数据

空间可以概括为“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治理框架”，试图构建公共和私人领域数据融合集成的资源

池，通过有序分享方式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目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组建的共识

小组在２０２２年发布报告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２１世纪数据基础设施，将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融

合在一起，以提高国家统计的质量、及时性、粒度和有用性，促进更严格的社会和经济研究，并支持

循证决策和项目评估。〔７７〕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可信的数据中介为公共和私营部门

提供了行动杠杆，以形成可验证数字政策环境，允许数据在人和为他们服务的技术之间无缝和可

信地移动。〔７８〕

可见，构建可以融合不同来源数据，实现社会化重用或分享的数据基础设施，也成为欧美推

进数据战略的共识。我国在推进数据要素化、市场化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公共数据开放和数据

交易市场两条路径，试图通过无条件免费开放与授权运营打通公共数据与要素市场之间的桥

梁。〔７９〕但是，其缺点是过分强调两类数据的差异，过分重视市场交易方式。数据应当是社会共

用资源，很难运用产权范式采取市场化交易方式实现数据重用。因此，我们应当在社会基础设施

层面思考和定位数据流通组织，培育可信数据中介组织。即使是商业化的数据流通组织，只要这

些数据流通组织保持服务的开放性（既对数据持有者也对数据使用者保持开放），那么商业化的数

据流通组织仍然体现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

（三）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构件：技术、制度和治理架构

在数据时代，每个组织均离不开数据驱动，都应当建立相应的智能集成系统，用于收集、存储、

转移、转换、分析数据，把组织内部运营的数据和外部的数据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应

当建立“现代数据堆栈”作为未来企业发展的基础。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是从实现数据资源社会化

重用的角度，以数据社会价值的有效实现为目的，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技术、制度和组织构成的体

系。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具有协同各方利益，构建业务可行、技术支撑、制度保障实现数据社会化重

用目的的能力。在笔者看来，它是“制度设施＋技术设施＋治理框架”为一体的数据社会化重用支

撑系统，一般应当集成以下五类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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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Ｄ（２０２２）４５ｆｉｎａｌ．

ＰｅｔｅｒＫｒａｅｍｅｒ，ＣｒｉｓｐｉｎＮｉｅｂｅｌ＆ＡｂｅｌＲｅｉｂｅｒｇ，犠犺犪狋犻狊犪犇犪狋犪犛狆犪犮犲？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狅狀犮犲狆狋犇犪狋犪

犛狆犪犮犲，ＧａｉａＸＨｕｂＧｅｒｍａｎｙ，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１／２０２２，Ｓｅｐｔ．２０１２．

Ｓｅ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２２／８６８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３０Ｍａｙ２０２２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８／１７２４（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ｃｔ）（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Ｓ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犜狅狑犪狉犱犪２１狊狋犆犲狀狋狌狉狔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犪狋犪犐狀犳狉犪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ａｌｓｏｓｅｅｈｔｔｐｓ：／／

ｎａ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２６６８８／ＨＬｓ＿Ｎａｔ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ｄｆ．

Ｓｅｅ犃犱狏犪狀犮犻狀犵 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狀犮狔：犜犺犲犘狅狑犲狉狅犳 犇犪狋犪犐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狉犻犲狊，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

（Ｆｅｂ．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ｄｏｃｓ／ＷＥＦ＿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２２．ｐｄｆ．

参见范佳佳：《公共数据进入数据要素市场模式研究》，载《信息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１）数据目录

为实现数据流通，我们需要明确谁有数据、有什么数据（可用性）、采取何方式可获取或使用等

基本问题。在产权范式下，通过清晰界定数据产权，由产权人通过公开市场要约，通过产权交易实

现数据社会化重用。但是由于数据权属难界定，我们需要通过流通制度弥补数据产权缺失的短

板，设计非基于产权交易的数据流通秩序。在这方面，可检索、可查询、可计算或调用的现代数据

目录可以成为替代传统产权公示机制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

数据目录是一个组织或行业的数据集清单，通常以数据资源分类为基础，建立基于业务词汇

表的索引系统，实现数据发现、检索、汇集和流通利用功能。数据目录是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资产的

索引、清单和分类，包括元数据、数据分类和标识符编码等。〔８０〕数据目录一直伴随数字技术发展

而发展，现在已经发展为第三代数据目录。〔８１〕现代数据目录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产

物。〔８２〕行业实践者指出，数据目录是现代数据管理的支柱，能够使组织有效地查找、理解、信任和

使用其数据。数据目录不再仅仅是数据的清单、词汇表或字典。它是一个活动的数据资产存储

库，可以实现中央数据存储库、元数据管理、数据发现、数据沿袭、数据合作、数据治理、数据集成能

力和生成式ＡＩ能力八大基本功能。〔８３〕笔者认为，能够实现这些基本功能的数据目录即成为数据

流通或数据市场的基础设施。

（２）数据标准

数据的产生和应用具有场景性，数据跨组织（场景／领域／行业）流通必须能够在新应用场景中

可理解、可使用、可互操作。数据标准指某个域的每个值（ｖａｌｕｅ）都必须符合的格式或表示（ｆｏｒｍａｔ

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数据标准是一种技术标准，用于确保以一致、可靠的方式收集和格式化数据的

技术规则和操作指引。数据标准通过提供数据收集、格式化和存储规则，提高数据的质量，实现不

同系统、来源和用户之间数据的一致收集和互操作性。数据标准大致包括数据结构标准、语义标

准和语法标准。这些不同的数据标准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组装在一起形成统一数据标准体系或

框架，以实现在某个行业或更大范围的数据流通。

制定数据标准是实现数据流通的前提，〔８４〕为了实现流通还需要各组织能够贯彻执行标准，即

将不正确或不可接受的数据转换为可接受形式的过程，或者将数据值从不正确的格式转换为正确

格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属于数据整理（ｄａｔａｃｕｒａｔｉｏｎ）范畴。也就是说，数据流通需要有两个基础：

一是存在数据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是组织层面或行业层面的，也可以是跨行业的统一标准；二是进

行数据整理，将数据治理成符合特定标准的可重用数据。简言之，既需要有标准，也需要依标准治

理。正如工业经济时代最核心的是产品标准一样，数据经济时代最核心的是数据标准。因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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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小荃：《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目录体系构建研究》，载《图书馆学刊》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到２０２０年，数据目录已经发展成为所有数据源和存储的统一访问层，逐渐出现第三代数据目录。第三

代数据目录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数据治理方法，同时更加关注数据质量、数据可用性和可靠性，使用户可以即时访问

可理解、适用和值得信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目录为数据内外部交换奠定了基础。ＳｅｅＡｋｓｈａａｎＳｅｈｇａｌ，犠犺犪狋犻狊

犇犪狋犪犆犪狋犪犾狅犵３．０？犕狅犱犲狉狀犕犲狋犪犱犪狋犪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犌狌犻犱犲，Ｈｅｖｏ（８Ｊｕｌｙ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ｈｅｖｏｄａｔａ．ｃｏｍ／ｌｅａｒｎ／ｄａｔ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３ ０／．

Ｓｅｅ犖犲狓狋犌犲狀 犇犪狋犪犆犪狋犪犾狅犵狊：犈犮犽犲狉狊狅狀犜犲犮犺犞犲狀狋犛狌犿犿犪狉狔，ＴｈｉｎｋＤａｔａ Ｗｏｒｋｓ，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

ｔｈｉｎｋｄａｔａ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ｎｅｘｔｇｅｎ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ｅｃｋｅｒｓｏｎｔｅｃｈｖｅｎｔ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ｅｅ犇犪狋犪犆犪狋犪犾狅犵犌狌犻犱犲：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犠犺犪狋狋狅犔狅狅犽犳狅狉，犪狀犱犠犺犲狉犲犜犺犲狔狉犲犌狅犻狀犵，Ａｔｌ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２４ｔｈ，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ａｔｌａｎ．ｃｏｍ／ｗｈａｔｉｓａ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参见付少雄、孙建军：《数据流通与安全：标准与保障体系》，载《图书与情报》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据标准是数据基础设施的另一关键要素。

（３）数据规则

数据基础设施需要建立数据流通规则、数据使用政策或准则（以下统称“数据规则”），以分配

数据流通使用关系的权责利，形成数据流通参与主体共同遵循的行为共识。这些数据规则主要调

整两个方面的行为：一是数据流通主体之间的关系，规范可流通数据标准、数据流通规则、数据使

用规则等，合理界分数据流通关系中各参与主体的权责利；二是数据流通主体与外部的关系，尤其

是数据收集和使用过程需要遵循的法律、行业准则和道德准则，确保数据流通者和整个流通生态

的合规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数据规则通常是数据流通组织制定并经数据流通参与主体认可的自

治规范，它依赖参与主体自觉遵守和数据流通组织自治管理。为了使各数据流通组织制定的数据

规则更加合理合法、公平有效，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均可以制定数据流通规则指引，指导各数

据流通基础设施运营者在原则和框架下，发展出适合各自行业或环境需要的数据规则。〔８５〕

（４）治理机制

数据流通不是数据买卖交易，而是数据使用合作关系；如何在合作关系中创造价值和分配价

值是数据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数据流通治理是在承认每一个数据持有者的权利的前提下开展的

数据合作，旨在通过数据汇集使用而创造价值。但是，数据在流通或使用之前，其价值具有不确定

性，数据流通参与方往往不能事先明确其可获得的交易对价。〔８６〕即使有明确的对价，其取得往往

取决于合作努力或对方的数据加工处理行为。因此，数据流通既需要事先明确的制度规则，同时

还需要持续管理合作关系并应对可能的风险。因此，每个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均需要建立相应的治

理结构。

数据流通治理首先要形成公正、透明和稳定的规则，同时需要有监督和执行规则的组织。

由于数据形态和价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国家立法不可能建立普适性的制度规则。因而具体的

数据流通设施运营者担负着制定数据流通制度规则的职责，需要根据行业、数据类型、流通形式

制定适合数据流通场景的制度规则。数据流通基础设施运营者本质上仍然是代表和反映数据

流通参与者的利益中介组织；数据流通治理本质上仍然是流通主体的自治。因此，如何贯彻自

治理念，发挥数据流通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反映流通参与各方的意愿和诉求的制度规则和

运行机制，在高效创造和实现数据价值的同时，实现数据的价值分配，是任何数据基础设施运营

的重大挑战。

（５）安全控制

数据需要在特定技术环境下使用，因而数据流通利用需要相应的技术设施。作为支撑数据流

通实现的系统，保持系统稳定性以实现数据流通和使用安全，并建立相应的网络和数字安全管理

体制是前提性要求。数据流通安全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数据使用的控制，二是数据流通

风险和责任的分配。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手段与技术手段的协同。从法律的角度，需要流通组织

对数据使用做出明确约定，制定合理分配流通主体之间责任的规则；从技术的角度，需要流通组织

搭建封闭数据流转和使用过程的技术环境，使数据流转和处理过程可记录、可审计、可控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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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盟在推进数据空间建设过程中，除了像国际空间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发布各种参考架构、指引

外，欧盟委员会还设立了数据空间支持中心（ＤＳＳＣ，官网：ｈｔｔｐｓ：／／ｄｓｓｃ．ｅｕ），发布数据空间蓝图（ＤａｔａＳｐａｃｅｓ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１．０）指引各空间制度规则建设和治理机制的形成。

参见赵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法律难题、域外经验与中国方案》，载《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２２年第

１７期。



根据数据的敏感性采取相应的安全计算和隐私增强保护技术。

上述五个方面构件均包含技术、标准和制度成分，通过特定业务（或商业）模式和参与者自治

（基于数据持有者权）的治理架构，最终构建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合力打造数据流通信任。

（四）制定统一可信数据流通框架，培育可信数据流通设施

基于合作关系和治理范式的数据流通必须建立一套可实施和操作的技术规范和治理框架。

现在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人们对数据要素市场或数据社会化重用实现方式还缺少共识，仍然

在传统产权范式思考数据流通。〔８７〕例如，一些地方试图通过数据产权登记或知识产权登记支撑

数据要素市场。但数据流通是在可控环境下的数据使用关系，只有建立数据流通的技术支撑体系

和治理体系，才能让数据持有者安全地实现数据价值，让数据需求者安全地获得其所需要的可用

数据。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承担了数据权利配置和实现的功能，脱离这样的数据流通环境，数据持

有权几乎无法行使和实现。在缺失有效产权、标准化治理、全流程管控体系的情形下，以撮合为主

的数据交易自然难以有效运行。在数据流通制度的探索期，我们迫切需要自下而上地探索建立符

合数据特征的数据流通体制。

如前所述，应将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当作社会基础设施来建设。无论数据来源于公共机构还是

社会主体，数据流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都是一致的，均需要五个构建模块实现数据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数据可信、主体可信和过程可信三大信任问题。当下，国家数据局正在推进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为配合国家战略，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启动

《可信数据流通治理框架》标准预研工作，促进和保障我国可信数据流通制度规则的建设。建立数

据标准，激励数据治理成为可流通使用的数据（作为产品）、可检索查询的数据目的，形成数据使用

规则，建立有效治理机制和安全控制机制，通过技术、商业和法律制度安排，方能促进数据高效、安

全、合规流通利用。

笔者认为，可信数据流通治理框架应当具有以下定位和指引作用：

第一，以数据社会化重用基础设施定位数据流通组织。我们应当超越传统市场中介或交易平

台来理解数据流通组织，其负担着数据流通制度塑造、数据产品化治理、数据流通规则形成的

职能。

第二，适用范围应当覆盖各种数据流通的中介组织。数据流通泛指一切在受控环境及合适的

治理架构下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目的的行为，无论是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目的，要实现数据社会

化重用所需要的治理、合规和安全控制几乎都是一致的，只是因为目的不同和资金来源不同导致

业务模式并不完全相同。

第三，数据流通组织的开放性要求。作为社会基础设施，数据流通组织必须保持数据开放

性，使数据可以为社会获取和使用。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可以是行业性、团体性或企业合作所建

设的具有门槛和边界的组织，但是要保持一定开放性，在技术上支持数据互操作、跨域流通使

用；在制度上提供外部获取和使用的通道和机制。打造开放的数据生态，是数据流通组织的基

本要求。

第四，数据流通基础设施须具备必要构件和治理机制。为实现可信流通目标，应当建立数据

流通设施基本构件，对可信数据流通提出基本要求。按照关系可信、数据可信、主体可信和过程可

信的数据流通制度框架，各数据流通组织可以建立适合自身行业或组织的技术规范、制度规则、治

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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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构建包容性数据流通治理架构。数据流通组织必须能够为流通参与者创造价值并公平

地分配价值，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数据服务。治理是数据流通组织的核心，其不仅需要进行内

部治理，还需要协同数据流通参与主体开展数据流通生态治理，协同保护各社会主体利益，以促进

数据最大化社会重用。

所有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以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为目的。数据基础设施可以是营利

性的，但是一定要将数据基础设施作为未来社会的一项社会资本投资进行规划和建设。因此，制

定具有可信数据流通顶层设计作用的可信流通参考架构，可以为数据流通制度建设提供指引，促

进数据流通设施实现互联互通。

五、结　　论

在我国，现行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基本采取“国家政策指导＋地方实践”的互动探索模式。虽然

“数据二十条”提出了数据持有权、数据流通使用等制度，但是其仍然停留在政策指导上。实践中，

数据流通多遵循产权范式，即先确权登记，再流通交易。但是，在数据最终形成形态和价值稳定的

数据产品（模型、知识等可重用知识）或者产生智能决策（精准、创新实时决策）之前，更需要构建数

据社会化重用秩序，以支撑数据不断地“治理、汇集、使用、分析”的循环，形成训练算法、机器学习

的原料。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的数据需要“作为产品”与人分享（即流通），不断与不同的数据结合，

以发现数据背后的客观规律（模型或知识）。显然，数据要素并不存在稳定形态，而是在不断流动

和汇集／集成过程中体现其价值（每一次汇集形成新数据甚至只需要逻辑关联）。数据流通是一种

持续供给（许可使用），而不是买卖；交易标的是特定的数据使用，而不是持有权或其他形式的产

权；交易对价多为数据、商业机会等，而不是事先议定的金钱。这些特征决定了数据流通是一种持

续的数据使用关系，依赖流通参与者合作治理来构建利用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产权和契

约两种制度工具及其背后的法律和社会治理制度构建的市场交易安全保障体系无法完全适用于

数据流通。数据持有权可以开启数据流通，但无法塑造数据流通秩序。数据流通市场是高度组织

化的市场，需要通过数据流通组织制度规则和治理机制动态地配置数据“产权”，而不是借助数据

产权塑造数据流通秩序。

数据流通是数据持有者非排他地提供数据使用（分享），本文将数据流通定位于数据社会化重

用的实现，进而探讨有效的数据流通秩序实现的制度安排。其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数据产权应

当与数据特征适配、数据流通应当与数据产权适配，数据市场制度应当与数据流通特征适配，由此

形成数据特征、数据产权和数据市场适配的数据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旨在构建治理范式的数据流

通秩序，寻找替代（至少是部分性替代）支撑传统市场经济高效和安全运行的适配制度。传统市场

经济的制度核心功能是构建交易的社会信任，因而本文首先探讨为什么需要探寻和建立适合数据

流通的信任机制，进而探讨了可信的数据流通制度框架，最后提出并论证了应当通过建设可信数

据流通基础设施来实现可信数据流通制度，并应当在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数据流通基础设施，

并作为数据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之所以将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定位于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

数据资源的社会性。尽管数据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全球均在构建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但是

数据的价值在于认知，通过数据认知数据承载的客观世界背后的规律。从经济的角度观察，数

据是知识或智能生产的要素，而知识或智能最终可以应用于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目的，如

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因此，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构建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但是，若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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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视为经济活动肯定是片面的，甚至还会带来负面后果（比如增加创新成本）。因此，数据社

会化重用的首要目的是最大化促进数据社会化利用，生产出更多的知识或智能产品，通过知识

或智能产品应用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显然，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数

据可获取和使用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其二，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承担着数据

流通基础制度构建、形成数据社会重用的信任机制的作用。按照本文提出的可信流通框架，数

据基础设施应具有以下功能：共识性制度规则、标准化数据治理、协调各方数据权益治理框架、

支撑数据安全和受控使用技术环境。这五项功能使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担负数据社会化重用秩

序的构建，形成治理范式下数据流通使用的信任机制，弥补产权范式交易安全保障制度匮乏的

缺陷。数据流通组织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信任，信任的基础是安全，信任的目的是实现合作，合作

的目的则是数据价值的分享。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可信数据流通作为社会资本投资来规划和建

设。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迫切需要制定可信数据流通参考架构，以指导各种数据流通组织，

构建数据社会化重用信任体系。

本文对数据流通制度的研究建立在前期的数据持有者权的制度和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对可信

数据流通制度的论述进一步阐释治理范式的数据产权，使治理范式产权可以转化可操作的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方案。希望本文能够进一步增进对治理范式下的数据使用（权）流通体制的理解，减少

对产权范式的期待和依赖，形成我国数据社会化重用的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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